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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468

证券简称：百利电气 公告编号：

2026-015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2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7/8 － 2026/7/9 2026/7/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5

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087,735,32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2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7,193,383.03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7/8 － 2026/7/9 2026/7/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

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次权益分派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天津液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鑫

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25元人民币；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25元人民币，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

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按照10%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225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

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225元人民币。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

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

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

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不含QFII）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

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25元人民币。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2）83963876

特此公告。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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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债券简称：柳工转2

2.�债券代码：127084

3.�转股期限：2023年10月9日至2029年3月26日

4.�当前转股价格：人民币6.98元/股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 ）“柳工转 2”在2026年第二季度发生转股业务，债券数量减少170张，余额减少

17,000元，转股数量为2,354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

每一季度结束后及时披露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为股票所引起的股份变动情况。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28�号）核准，公司于2023年3月27日成功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3,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300,000.00

万元，期限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公司300,000.00万元可转债于2023年4月20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柳工转2” ，债券代码“127084”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

（2023年3月31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3年10月9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

到期日（2029年3月26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历次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7.87元/股， 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 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

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前一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1.�“柳工转2” 初始转股价为：7.87元/股；

2.� 公司因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四舍五入，保留2位小

数），“柳工转2” 的转股价格由初始的7.87元/股， 调整为7.77元/股 （2023年6月21日生

效）；

3.� 公司因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四舍五入，保留2位小

数），“柳工转2”的转股价格由7.77元/股，调整为7.57元/股（2024年6月20日生效）。

4.� 公司因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7元（四舍五入，保留2位小

数），“柳工转2”的转股价格由7.57元/股，调整为7.30元/股（2025年6月26日生效）。

5.� 公司因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2元（四舍五入，保留2位小

数），“柳工转2”的转股价格由7.30元/股，调整为6.98元/股（2026年6月4日生效）。

上述转股价格调整情况详见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披露的 《关于柳工转2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60、2024-46、

2025-48、2026-39）。

二、“柳工转2”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一）“柳工转2”转股情况说明

2026年第二季度，“柳工转2” 余额因转股减少17,000元，减少数量为170张，转股数量

为2,354股；截至2026年6月30日，“柳工转2” 债券数量累计减少5,190,559张，债券余额

因转股累计减少519,055,900元，剩余债券余额为2,480,944,100元。

（二）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说明

2026年二季度公司总股本新增562,472股，其中：“柳工转2” 债券持有人转股增加 2,

354�股；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在2026�年二季度进行自主行权，新增

560,118股。

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期初数

（2026年3月31日）

期间变动情

况

（+，-）

期末数

（2026年6月30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 2,830,599 0.14 0 2,830,599 0.14

其中：高管锁定股 2,830,599 0.14 0 2,830,599 0.14

二、无限售条件股 2,033,931,236 99.86 +562,472 2,034,493,708 99.86

三、总股本 2,036,761,795 100.00 +562,472 2,037,324,267 100.00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柳工转2转/换股业务情况汇

总表》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柳工转2”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3日

证券代码：

002887

证券简称：绿茵生态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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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27034

债券简称：绿茵转债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887；股票简称：绿茵生态

债券代码：127034；债券简称：绿茵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11.21元/股

转股时间：2021年11月11日至2027年4月29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

细则》的有关规定，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公司

2026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

如下：

一、可转债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7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公开发

行了712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71,200.00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511号” 文同意，公司71,2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1年5月28日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绿茵转债” ，债券代码“127034”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2021年5月11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2021年11月11日至2027年4月29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初始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价格为12.38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

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

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较高者。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额/该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2023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2023年5月2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因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调

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自2023年5月31日起，绿茵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为12.04元/股。

2、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2024年5月2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因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

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自2024年5月31日起，绿茵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为11.79元/股。

3、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

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2024年6月12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回购股

份注销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自2024年6月12日起，绿茵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11.76元/股。

4、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2025年5月2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因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调

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自2025年6月6日起，绿茵转债转股价

格调整为11.51元/股。

5、2026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2026年5月2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因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自2026年6月4日起，绿茵转债转股价格

调整为11.21元/股。

二、“绿茵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6年第二季度，绿茵转债因转股减少数量2,000元（20张），转股数量为173股。截至

2026年6月30日，公司可转债余额为427,889,000元（4,278,890张）。 2026年第二季度公

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88,756,500 29.01% 0 88,756,500 29.01%

高管锁定股 88,756,500 29.01% 0 88,756,500 29.0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7,231,141 70.99% +173 217,231,314 70.99%

三、总股本 305,987,641 100% +173 305,987,814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 022-58357576进行

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绿茵生

态”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绿茵转

债”股本结构表。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688152

证券简称：麒麟信安 公告编号：

2026-046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92号）核准，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麒麟信安” 或“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321.1181万

股，发行价格为68.8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10,118,259.09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

人民币76,927,075.33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33,191,183.76元。 上

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10月20日全部到位，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22]4153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以及《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并依据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

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按规定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

监管银行签署了有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保证募集资金监管的有效实施。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状态

北京麒安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10000546044666666 使用中

福建麒麟信安科技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高新支行 591910336710008 使用中

广西麒麟信安科技有限

公司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10000523538000001 使用中

贵州麒麟信安科技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66220078801300001625 已注销

湖南欧拉创新中心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66220078801300001318 使用中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66220078801500001317 使用中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66220078801700001220 使用中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10000202158000003 使用中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731908547610808 使用中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兴湘

支行

43050178483600000868 使用中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636933956 使用中

湖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江新区分行 79010309000109954 已注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431312888013001865649 已注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江新区

分行

606779146367 已注销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10000202158666888 使用中

江西麒麟信安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分行

66220078801200001590 使用中

内蒙古麒麟信安科

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高

新支行

471903579110018 使用中

麒麟信安（广东）科

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

8110901013101757806 使用中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

8110901013001757793 使用中

陕西麒麟信安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锦

业路支行

731910199010006 使用中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锦

业路支行

731910199010003 使用中

上海麒麟信安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松江支行

98310078801600000681 使用中

新疆麒麟信安科技

有限公司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10000523581000001 使用中

重庆麒麟信安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分行

66220078801500001624 使用中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公司于2026年6月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全资子公

司暨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公司注销全资子公司贵州麒麟信安科技有

限公司（简称“贵州麒麟信安” ），取消贵州麒麟信安作为募投项目“区域营销及技服体系

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同时注销其已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该专户内全部剩余募集资金

（包括由此产生的利息收入）将统一转回至公司相应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6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湖南麒麟信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暨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4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贵州麒麟信安已将存放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

行（专户账号：66220078801300001625）的募集资金全部转至公司“区域营销及技服体系

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账户里，用于相应募投项目的使用，并办理完成贵州麒麟信安募集

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贵州麒麟信安与该募集资金专户开

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3日

股票代码：

002739

股票简称：儒意电影 公告编号：

2026-034

儒意电影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第二期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

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儒意电影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6年第二期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暨回购股份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6年6月26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北京儒意投资有限公司 435,873,762 20.64%

2 陆丽丽 180,000,000 8.52%

3 杭州臻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235,624 2.00%

4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7,910,600 0.85%

5 王民 14,650,000 0.69%

6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484,000 0.69%

7 林宁 13,543,131 0.64%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054,404 0.62%

9 吕强 13,050,700 0.62%

10 尹香今 12,531,263 0.59%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北京儒意投资有限公司 435,873,762 20.64%

2 陆丽丽 180,000,000 8.52%

3 杭州臻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235,624 2.00%

4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7,910,600 0.85%

5 王民 14,650,000 0.69%

6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484,000 0.69%

7 林宁 13,543,131 0.64%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054,404 0.62%

9 吕强 13,050,700 0.62%

1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11,117,851 0.53%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特此公告。

儒意电影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3日

股票代码：

002739

股票简称：儒意电影 公告编号：

2026-035

儒意电影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儒意电影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6年6月15日、2026年6月

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6年第一期回购股份方案及第二期回购股份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6月

16日、2026年6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暨回购股份报告书》和《关于2026年第二期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

股份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1、截至2026年6月26日，公司2026年第一期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6年6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实施

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6年第二期回购股份方案尚未开始

实施。

2、截至2026年6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17,910,6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85%，其中最高成交价为8.87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7.9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48,871,819.83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上市公司股

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

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2026年第二期回购股份方案， 并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儒意电影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3日

证券代码：

600547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公告编号：临

2026-031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8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7/8 － 2026/7/9 2026/7/9

● H股股东的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不适用本公告，具体可参阅公司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6月15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609,929,525股（其中A股股本为3,614,

443,347股；H股股本为995,486,17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8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红利829,787,314.50元。 （含税：其中A股派发现金红利650,599,802.46元，H股派

发现金红利179,187,512.04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7/8 － 2026/7/9 2026/7/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本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A股股东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

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集团青岛黄金有限公司、山东黄金（北京）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现金

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

关规定：

1）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待该类股东转让

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A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62元。 如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相关

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 持有公司 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按 A� 股股票名义持有

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

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对于沪股通投资者

投资公司 A股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

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62元。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

中国签订的税收协议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

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A股的其他投资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8元（含税），其现金红利

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1-67710376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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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石头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34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6/6/2，由董事长、总经理昌敬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6年6月1日~2026年8月31日

预计回购金额 30,000万元~40,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 179.86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301.3028万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1622%

实际回购金额 30,000.5991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89.63元/股~114.98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并于2026年6月2日披露了《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司拟使用30,000万元（含）至40,000万元（含）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179.86元/

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

年6月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6年6月2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113,700股，已回购

股份占公司当时的总股本259,261,224股的比例为0.0439%， 并于2026年6月3日披露了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已累计回购股份301.3028万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1622� %，回购最高

价格114.98元/股， 回购最低价格为89.63元/股， 回购均价99.57元/股， 使用资金总额30,

000.5991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

完成回购。

（四）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

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的股权

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6年6月2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经核查，自公司首次披露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本公

告披露前一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份提议人不存在

直接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54,856 0.06 0 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59,106,368 99.94 259,261,224 100.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30,091 0.09 3,243,119 1.25

股份总数 259,261,224 100.00 259,261,224 100.00

注：2026年5月29日，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

已完成，股本总数由259,106,368股增加至259,261,224股，前述归属登记的股份于2026

年 6月4日上市流通。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累计回购股份301.3028万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中包

含回购专用证券账户3,243,119股。 本次回购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将在公

司披露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 并在披

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完成出售；若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未能在上述规定期

限内出售完毕，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尚未出售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如

相关法律法规等进行调整，则按调整后的政策执行。 上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

用账户期间，不享受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和配股、质押、股东会表决权等

相关权利。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3日

证券代码：

60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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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552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7/9 － 2026/7/10 2026/7/1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6月17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7,226,159,334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1055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817,704,332.92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7/9 － 2026/7/10 2026/7/1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全部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

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

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552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以及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 公司将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497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取得股息、红利和利息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的，可按照前述国税函〔2009〕47号文件的要求，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A股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

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

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

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

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497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

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

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

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

自行判断是否应在主管税务机关缴纳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55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8985570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3日


